
北市旅 

                                                  安心旅宿加碼好禮  申請書                                     109.6.10 

一、本旅館(旅館名稱：                 、登記證號交觀業：         號、公司名

稱：                            )，同意配合臺北市觀光傳播局執行「安心旅宿加碼好禮」活動。 

二、本旅館將就以下事項配合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下稱觀光傳播局）辦理「安心旅宿加碼好禮」

發放： 

(一)好禮內容：活動第一批好禮內容為「雙層觀光巴士24小時乘車兌換券」，後續批次依觀光傳

播局通知為準。 

(二)配送旅館份數：由觀光傳播局依據旅館參加108年擴大國旅秋冬遊住宿優惠活動核銷房間數

等概估數量，分批發送。 

(三)好禮發放期間：本旅館將自本(109)年 7 月 1 日起配合發放給符合資格之旅客，至發完為止。

倘活動結束，而「安心旅宿加碼好禮」亦尚未發罄，本旅館將不再發放，並繳回剩餘「安心

旅宿加碼好禮」及所有旅客簽收單。如有短少，本旅館同意按短少份數照價賠償。 

(四)指派專人辦理：本旅館將指派專人辦理本案，針對「安心旅宿加碼好禮」之接收、保管盡維

護管理之責。如有人員異動，將另以電子郵件或書面通知觀光傳播局。 

(五)發放旅客份數：凡旅客住宿本旅館，當次每房住宿費(含交通部觀光局安心旅遊補助金額)每

滿新臺幣（以下同）1,000元，即贈送1份加碼好禮，每房贈送數量以「入住人數」為上限。

發放旅客份數之計算範例將以附表1類推。 

(六)發送方式：本旅館將於旅客登記住房時主動說明「安心旅宿加碼好禮」簽收及使用方式，並

依附表2旅客簽收單格式經旅客同意且親筆簽名後發放，每位領取之旅客均須簽名，依序發

完為止。若旅客無意領取，則可將「安心旅宿加碼好禮」保留給下一位旅客領取。本旅館會

將發放規定等確實傳達內部員工，並向旅客說明發放、使用方式，避免因告知不足而產生客

訴情形發生。 

(七)查核機制：本旅館將依規定如實發送「安心旅宿加碼好禮」，觀光傳播局或其委託之廠商得

隨時進行查核。如發生有借名、虛報、浮報、溢領、誤領、申請文件不實或針對安心旅遊旅

客哄抬價格等情事，且有兌換之事實，本旅館將依份數照價賠償，並將旅客尚未領取之剩餘

好禮歸還，後續不得再提出申請。 

(八)旅客簽收單送回：本旅館將於活動開始後，每週將「安心旅宿加碼好禮」旅客簽收單掃描檔

及旅客住宿費發票掃描檔依附表3格式製作成電子檔，送交觀光傳播局委託審查單位查核。

如經審查有需補正處並經退回補正，本旅館將於 2 周內再提送相關文件。若限期補件仍無法

依規定補足文件、或未能於活動結束後 1 個月內提送完整資料，則本旅館將就資料未臻完整

並經領用之份數照價賠償、且退還剩餘好禮、不再申請後續好禮。倘本旅館所存「安心旅宿

加碼好禮」份數即將告罄，得憑旅客已領用之「安心旅宿加碼好禮」簽收單，再向觀光傳播

局或委辦廠商提出申請。 

(九)停業、歇業或退出此活動：本旅館若停業、歇業或申請退出此活動，或經查獲有針對安心旅

遊旅客抬高售價等事宜，將立即繳回剩餘「安心旅宿加碼好禮」份數及所有旅客簽收單。 

(十)前項各款之照價賠償金額，第一批好禮「雙層觀光巴士24小時乘車兌換券」以每份 300 元計

算。 

三、本旅館同意觀光傳播局就「安心旅宿加碼好禮」之相關規定與本申請書享有最終解釋與修正、

補充之權利。 

四、涉及本申請案事項如提起民事訴訟，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申請人 

旅              館： 

負     責     人：  

地              址： 

電              話： 

統  一  編 號： 

 

 

 

 

 

旅館「安心旅宿加碼好禮」專責管理人： 

姓 名： 

職 稱： 

電 話： 

電  子  郵 件 ：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月 日 

  

 

 



附表1  「安心旅宿加碼好禮」入住房費與發放數量對照表 

當次每房住宿費 入住人數 旅客獲贈好禮份數 簽收單簽名人數 

1,000~1,999元 
1人 1份 1人 

2人(含)以上 1份 1人 

2,000~2,999元 

1人 1份 1人 

2人 2份 2人 

3人(含)以上 2份 2人 

3,000~3,999元 

1人 1份 1人 

2人 2份 2人 

3人 3份 3人 

4人(含)以上 3份 3人 

4,000~4,999元 

1人 1份 1人 

2人 2份 2人 

3人 3份 3人 

4人 4份 4人 

5人(含)以上 4份 4人 

5,000~5,999元 

1人 1份 1人 

2人 2份 2人 

3人 3份 3人 

4人 4份 4人 

5人 5份 5人 

6人(含)以上 5份 5人 

(其餘入住房費與發放數量，以此類推) 

 

  



北市旅 

附表2  「安心旅宿加碼好禮」旅客簽收單 

旅館名稱：                                                                  旅館字號交觀業： 

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好禮流水號 身分證字號 旅客姓名 旅客簽名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備註：7歲以下未成年可由同行者註明理由代簽 

第        頁 



附表3  「安心旅宿加碼好禮」黏貼憑證表 

入住旅館之起訖日期 109年     月     日~ 109年     月     日 

房價 新臺幣              元 

入住人數        人 

發放好禮份數        份 

發放好禮簽收單之序號起訖 第       頁，編號       號~       號 

發放好禮之流水號起訖 

(第一批好禮：雙層觀光巴士兌換券流水號) 
流水號                      號~                      號 

 

 

 

 

 

 

 

(發票掃描檔或照片) 

 

 

 

 

 

 

 

 

 

 

 

 

 

(發票掃描檔或照片) 


